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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在院校实施 1+X

证书制度试点有关经费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

【 文 号 】：教财厅函〔2020〕12号

【发文时间】：2020年 8月 24日

【发文单位】：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有关单位：

在院校实施 1+X证书制度，是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

训模式、评价模式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大制度创新。为推动

解决各地在院校实施的 1+X证书制度试点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

现就进一步做好试点有关经费使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试点期间，院校组织开展的 X证书培训、考核工作，相关

费用应作为正常的教育教学支出列入学校预算。在国家职业教育指导

咨询委员会指导下，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落实在院校实施的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上限设置方案及相关说明的通知》（教职成

厅函〔2020〕11号，以下简称上限公告）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

结合当地实际，指导培训评价组织依据上限公告及其说明，协商提出

考核费用标准；对培训评价组织提出的考核费用标准，各省级教育行

政部门可采取组织第三方机构或相关方面专家等方式予以核定。有关

院校按照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考核费用标准向培训评价组织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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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相应的费用，根据所承担的成本安排学校相应支出。试点期内已经

完成的 X证书考核工作，相关费用应于 2020年底前结清。各地要根

据证书制度实施、考核成本变化等情况，不断完善 1+X证书考核成

本、支出标准的核定办法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提

高考核费用标准的，有关培训评价组织按程序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

核后实施。

二、各地教育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落实教育部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四部门印发的《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

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》（教职成厅〔2019〕5号）等文件有关要求，

根据教师工作量增加情况，适当核增 X证书考核培训职业院校的绩

效工资总量。院校在绩效工资总量中统筹考虑、合理确定承担 X证

书考核培训任务的教师薪酬，向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师倾斜，建立健全

激励机制。

三、各地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

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

益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2号），切实加强省级统筹，在用好

中央财政奖补资金、加大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，通过调整优化支出结

构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、完善成本分担机制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，

优先支持 1+X证书制度等试点工作。院校可统筹财政拨款、学费及

其他事业收入等，保证 X证书培训、考核颁证、教师培训、承担考

核培训任务的教师绩效工资等正常的教育教学支出。各地要统筹用好

院校场地、设备、耗材、人员等现有资源，创新考核培训方式，充分

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切实降低考核培训成本。

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主动接受审计等监督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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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。

各地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要按

照本通知要求，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，加强沟通协商，完善相关政策，

健全工作机制，创新工作方式，确保 1+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健康有

序推进。

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财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

2020年 8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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